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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 年春季学期教学计划

根据《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漓院政安稳〔2020〕1号）、

《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2020 年春季学期复学工

作的通知》（漓院政安稳〔2020〕4 号）、《关于报送我校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工作总体方案的报告》（漓院政报〔2020〕20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教学安排，为保障学生

返校后教学工作有序开展，将疫情对教学活动的影响降到最低，

制定本学期教学计划。

一、教学时间安排

——调整 2020 学年春季学期校历。将原设定的 19 周（2 月

24日—7月 4日）调整为 21周（2月 24日—7月 19日），期中

第 1周至第 20周（2月 24日—7月 12日）为课程教学周，第 21

周（7月 13日—19日）为课程考试周（见附件 1）。

——在线教学与线下教学时间安排。在线教学时间为 2月 24

日—5 月 15 日，共计 12 周。其中，在线教学试运行 1 周（2 月

24日—28日）、清明假期（4月 6日）、五一假期（5月 1日—

4日）以及学生返校 1周（5月 11日—15日），实际在线教学周

为 9周；线下教学时间为 5月 18日—7月 12日，共计 8周。



——补足教学时数。依据上级文件精神，根据各学院师生的

实际情况，学生返校后，利用周一至周五晚上及周六白天安排教

学活动，补足教学时数。

二、作息时间安排

——调整作息时间。根据学校教室布局特点，制定错峰作息

时刻表，实行单号教室与双号教室白天上、下课时间错时 20 分

钟，降低学生聚集密度，实现错峰上、下课，错时分餐、分散用

餐（见附件 2）。

三、教学场地安排

——理论课教室、实验实训教室安排。按照《广西开学准备

工作评估的通知》要求，适当调整教室座位间隔。其中，固定座

位教室按照原座位数的 50%进行调整、活动座位教室按照原座位

数的 80%进行调整，实验实训教室座位安排参照活动座位教室要

求进行调整。

——技术训练类课程教学场地安排。技术训练类课程教学场

地需达到每位学生前后间隔距离不少于 1.5 米的要求，同时提倡

利用室外场地开展教学活动。

四、课程安排

根据教学科研处《关于做好 2020春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知》，

严格落实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统筹本学期课程安排，

并针对疫情期间的特殊要求进行以下调整。



——做好在线教学与学生返校后课堂教学的衔接。错峰返校

期间，继续实施在线教学，学生在返校途中不具备在线学习条件

的，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统一办理调、停、补课手续；预留一

定课时用于学生返校后巩固前期在线教学效果，确保教学质量，

实现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学无缝对接。

——分类开展教学活动。学生返校后，为降低教室容积率，

减少人员进出的防控风险，按照以下三类分类开展教学活动：

1.返校后实施线下课堂教学。主要包括：（1）大部分之前已

经进行在线教学的，学生返校后，原则上恢复为线下课堂教学的

课程。（2）因课程性质、场地设备等因素，一直没有开展在线

教学的，返校后进行线下课堂教学的课程。此类课程由教科处指

导各学院，根据学校的错峰作息时间表和教室安排表进行合理排

课，并有序开展教学活动。

2.继续实施在线教学。继续实施在线教学的课程包括以下情

况：（1）由外聘教师授课，且已开展线上教学的纯理论课继续

实施在线教学；（2）大学外语（通识必修课）课程利用学校现

有教学平台继续实施在线教学；（3）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通

识必修课和通识选课程原则上继续实施在线教学；（4）前一阶

段在线教学质量高，学生认可度较高、教师意向继续实施在线教

学的，经开课学院审批，教科处备案，可继续实施在线教学；（5）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指挥部相关要求和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工作的通知》（漓院政〔2020〕8 号）要求，相

关地区应当暂缓返校的学生，继续开展在线学习，所在学院要落

实“一人一案”，对学生在线学习进行精准帮扶。

3.返校后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在总结前一阶段在线教

学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性质和教师意向，经开课学院审批，教科

处备案，可以采用线上教学和线下课堂教学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

——落实疫情防控教育“第一课”。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

学校实际，邀请桂林市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首席专

家、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马礼兵（博士、

教授）、南溪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专家、感控科主任黄瑞娟和

学校党委书记唐文红（博士、教授）等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

教学形式，覆盖全体返校师生，上好疫情防控教育“第一课”，提

高全体师生的公共卫生知识、防疫意识和技能；同时，通过开设

全校性必选通识教育课程“防疫专题课程包”，持续加强对学生的

生命教育、健康教育和安全教育等。

五、毕业生教学管理工作

——开展毕业生补、缓考工作。5月 11日起，由教学科研处

统筹各学院，组织开展 2020 届毕业生的补考、缓考工作。延迟

毕业学生重新修读课程的考核工作通过线上开展，具体时间和安

排另行通知。



——开展毕业生课程重新修读工作。毕业生返校后，对需要

重新修读课程的学生，补办相关手续。延迟毕业学生重新修读的

课程通过在线形式开展。

——做好毕业生实习工作。根据教育厅开学工作视频会议精

神和要求，做好设计学院和商贸与法律学院部分 2020 届毕业生

（共 278人）的毕业实习工作，成立管理专班，实行“日报告”“零

报告”制度。

——做好毕业生毕业论文（设计、创作）的答辩工作。根据

《关于做好 2020 届毕业生教学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漓院政

教学〔2020〕4号）的要求，有序推进 2020届毕业生毕业论文（设

计、创作）的答辩工作。延迟毕业学生重新修读毕业论文（创作、

设计）的答辩工作通过线上开展，具体时间和安排另行通知。

——开展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授予工作。5月30日前，

各学院完成 2020届毕业生各项学业成绩录入等工作；6月 1日起

进行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并按照《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学位

评定细则》组织实施 2020 届毕业生学位评定工作，确保符合条

件的 2020届毕业生按时毕业。

六、日常教学管理工作

——学生返校后，鼓励学生在线办理重修、学籍异动等业务。

业务办理场所应当按规定明示办事流程和防疫要求，确需现场办

理的，应按要求做好防护。



——做好学生教材的发放工作。设置多个教材分发点，采取

分区、错时、分学院、分年级、分专业发放教材，避免教材分发

过程中发生学生集中、聚集。

——课程异动。对极少数本学期确已无法组织教学的实践性

课程，经二级学院申请，教学科研处审批后可异动到下个学期完

成教学。

——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学生返校后启动期中教学检查工作，

进一步做好课堂教学巡查和在线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积极开展“教

学质量工程”系列活动。

七、住在广西师范大学的学生相关教学工作安排

——理工学院委托培养学生的教学安排。理工学院 2016 级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制药工程专业、应用化学专业、2017级电子

信息工程专业、制药工程专业委托培养的学生，根据广西师范大

学返校工作安排返校，教学安排根据委托培养学院教学计划执行。

——体育与健康学院学生的教学安排。住在师大雁山校区的

体育与健康学院学生根据广西师范大学返校工作安排返校，教学

活动按照原定教学计划，在广西师范大学雁山校区开展，对于极

少数因场地条件等限制确实无法开展教学的课程，经学院申请，

教学科研处审批后可异动到下个学期完成教学。



附件：1.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年春季学期校历

2.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2020年春季学期错峰

作息时间表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0年 4月 24日印发


